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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推進本澳兒童友善城市的建設規劃

日前，國家發展改革委與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聯合印發《關於在全社
會推進兒童友好建設的意見》（下稱《意見》），提出全面開展兒童友
好建設，推動兒童友好由階段性試點轉向常態化全社會機制建設。文件
明確要求公共政策制定需引入「1米高度」兒童視角，推進公共空間適兒
化改造，並在托育、教育、醫療、文體等領域優先保障兒童需求。這一
系列頂層設計為包括澳門在內的地區提供了重要政策參考，也為本澳進
一步完善兒童成長環境、落實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精神帶來新的啟示。

事實上，特區政府近年積極回應兒童發展需求，持續完善托育服務、教
育資源、醫療保障等各項配套。然而，隨著社會發展，家庭結構轉變及
雙職家庭普遍化，兒童對公共空間、遊樂設施、社區環境的安全性和友
好度提出更高要求。對照國家《意見》提出的「社會政策、公共服務、
權利保障、成長空間、發展環境」五大友好體系，本澳在兒童友好建設
的系統性規劃、跨部門協作機制、空間適兒化改造及成效評估等方面，
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。

參考內地經驗，上海已出台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三年行動方案，並將兒童
友好納入「十五五」規劃體系；深圳更以「兒童友好型城市」作為城市
發展戰略，推動社區、學校、醫院、公園等六大領域的適兒化改造；哈
爾濱則建立法規政策兒童優先評估機制，入選國家經驗清單。這些先行
經驗證明，兒童友好建設不僅是民生工程，更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
組成部分，值得澳門借鑒學習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因應《意見》明確把兒童友好納入常態化全社機制的建設工作，請問
當局會否參考相關經驗，研究編制適合澳門的兒童發展綱要及兒童友好
城市建設實施方案等頂層政策設計，並納入特區的五年規劃中，為本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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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友好建設提供清晰的政策框架和發展路徑？

2. 《意見》明確要求地區編制實施國土空間規劃和城市更新專項規劃等
相關規劃時，應當引入「1米高度」兒童視角檢視城市空間。對此，請問
當局未來在相關公共設施和空間建設中，會否考慮透過先導計劃或試點
形式，以「兒童視角」檢視社區內的交通、遊樂設施等，推進公共空間
適兒化改造，為兒童創設更安全、友善的生活環境？

3. 對於本澳未來兒童友好建設的推進工作，當局會否考慮推動公共空間
建設部門因應實際工作，設置日常監測和年度自我評估，針對兒童友好
城市的建設進行恆常性評估和檢視，並借鑒國內、外兒童友好城市建設
的成功經驗，以推動先進經驗的借鑒學習，持續提升澳門城市的兒童友
好水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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